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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要性、目的、依据与技术路线

1.1 必要性

场地以土地为主要载体，是人类生活、生产和建设等活动的必要基础。由于

土壤的特殊性质，污染物在其中迁移、转化和降解的速度十分缓慢，累积在土壤

中的持久性污染物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作用来消除，并且可能会在土壤中与其

他物质发生作用，进而产生新的污染物。因此，即使在场地上的生产建设活动终

止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场地内还可能存在遗留的污染问题。

土壤污染的遗留问题对场地未来的规划、开发和利用会造成很多不利影响，

特别是重污染的工矿企业等搬迁后遗留的场地，未经过场地环境评价和后续的修

复治理，就直接用作人类密切频繁接触的用途，如住宅、公建、公园、农业用地

等，极易造成对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安全的危害。

为确保搬迁企业遗留场地再开发后居民的健康，原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4年

颁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

47号）。通知要求关闭或破产企业在结束原有生产活动，改变土地利用性质时应

对场地土壤和地下水进行监测调查，对于受污染区域应制定土壤整治方案。2006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场地环

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和《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的起草编制工作，以为我国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这些技术导则初稿编制工作已完成，正处于征求意见及报批阶段。为了推进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管理政策的落实，北京市环保局于 2007年颁布了《场地环境

评价导则》（试行），并于 2009年对该导则进行相应修订，使其更符合北京的场

地特征及人文现状，并更具有实操性。

但是，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现有导则推荐的评估方法过于保守。在计算土

壤或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健康风险时，现有导则主要基于土壤或

地下水介质中的 VOCs 浓度，利用三相平衡及非饱和带迁移模型推算暴露点浓

度，这种方法在国外已被公认过于保守，制定的修复目标过严，易导致场地过度

修复，浪费不必要的修复资金。

由于 VOCs的易逃逸特性，采集具有代表性的 VOCs污染土壤或地下水样品

是确保评估结果准确性的重要保证。现有导则中对于含 VOCs土壤样品的采集，

仅提到需采用非扰动采样器进行采样，并将样品迅速转移至加有甲醇的样品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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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存运输，并未对样品采集过程中的其他重要技术环节进行规范。地下水样

品的采集，仅笼统的提到在采样前需进行洗井并规定了最小洗井体积，对于洗井

和采样过程中的流速及水位下降高度等技术指标未进行规范。而且，目前导则中

主要推荐采用贝勒管进行地下水洗井采样，这种洗井采样方式用于大口径深井洗

井采样时人员劳动强度大、耗时较长，缺乏可操作性。同时，这种采样方式受采

样人员的人为影响较大，国外已逐渐不采用这种洗井采样方法。正是因为现有导

则缺乏以上样品采集过程中相关技术要求的规定，导致现场采样过程中不同实施

单位采用不同方法进行采样，缺乏统一的操作流程，难以确保样品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及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对于 VOCs污染场地的风险管理，国内目前还主要是采用基于源清除或削减

的管理思路。这一思路的直接后果是对于风险超标区域或场地，无论具体风险值

高低，一旦超过可接受水平，就必须进行源清除或削减，直至风险低于可接受水

平，导致修复成本过高，对于大型污染场地，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对国外 VOCs污染场地调查与风险管理技术进行调研发现，美国 EPA及其

大部分州和加拿大近几年在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方面，已不断更

新其调查评估技术与风险管理思路。在评估 VOCs的健康风险时，已不推荐采用

基于土壤或地下水中的浓度进行风险评估，而更倾向于基于土壤气中 VOCs实测

浓度进行评估，并且 EPA及大部分州均已颁布了土壤气风险筛选值。除此之外，

对于基于土壤气实测浓度评估结果显示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的场地，还建议测试

VOCs的挥发通量、室内外空气中 VOCs浓度以进一步佐证评估结论（多证据评

估技术）。在模拟部分易生物降解 VOCs（如苯系物）在非饱和带迁移过程中，

已建议考虑污染物的生物降解效应。为确保新评估技术能够顺利实施，EPA及各

州均已颁布包括土壤气建井采样分析技术规范、室内外空气采样分析技术规范、

通量测试技术规范在内的支撑技术规范。

在 VOCs污染场地风险管理对策的制定方面，美国及各州已不单单仅考虑清

挖、原位气相抽提、热脱附等激进的源清除措施，其更注重应用风险分级管理思

路，对于高风险区域或场地（如风险水平超过 1×10-4），建议采用源清除或削减

技术，尽可能降低源强，削减风险。但是，对于低风险区域或场地（风险水平介

于 1×10-6至 1×10-5之间），允许采用铺设高密度防渗膜、在地板下安装抽气系统

等工程控制措施（Engineering Control）切断暴露途径以实现降低或控制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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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基于以上对国内 VOCs污染场地调查与风险管理的技术现状、管理需求分析

以及近几年国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调研结果，非常有必要根据

VOCs 在土壤中的迁移降解规律及其关键暴露途径，并结合最近几年我国在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的编制符

合北京需求，且具有较强操作性的 VOCs 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以满足相关环保部门及从业结构的技术需求，为该类场地的调查评估与风险

管理提供更科学的技术方法与管理思路。

1.2 编制目的

针对目前北京市乃至国内已颁布或起草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缺乏对于

VOCs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采集详细技术要求、推荐的 VOCs污染场地风险评

估方法过于保守等问题，本导则将在充分调研国外研究机构近几年在这一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相关环保部门颁布的最新评估技术、管理政策等的基础上，编制

满足北京市乃至全国环境管理技术需求的 VOCs 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评估

技术导则。该导则将重点制定层次化的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评估工作

程序，标准化 VOCs污染土壤、地下水、土壤气、室内外空气样品采样方法以及

VOCs挥发通量测试方法，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形成包括 VOCs污

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评估工作程序、相关介质样品采集、风险评估方法的完整

技术导则。

1.3 编制依据

本导则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国内现有场地污染调查技术规范、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分析测试标准与技术规范以及国外相关技术导则及指南，具体包括：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DB11/T 656-2009）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报批稿）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污染场地修复验收技术规范》（DB11T783-2011）

 空气与废弃监测方法 第四版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HJ/T-2004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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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T194-2005 环境空气质量手动监测技术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639-2012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扑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扑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

 HJ642-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643-2013 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xxx-201x固体废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吹扫扑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征求意见稿）

 HJ644-2013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

 HJxxx-20 xx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征求意见稿）

 US EPA Method 8260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US EPA, Method 5035A Closed-system purge-and-trap and extraction for

volatile organics in soil and water samples.

 US EPA, Method 3815 Screening solid samples for volatile organics.

 US EPA, Compendium Method TO-15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in air collected in specially-prepared Canisters and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US EPA, Compendium Method TO-14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in ambient air using specially prepared Canisters with subsequent

analysis by gas chromatography.

 US EPA, Compendium Method TO-17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ambient air using active sampling onto sorbent tubes.

 US EPA, Final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mitigating the vapor intrusion

pathway from sources to indoor air (External review draft), 04-11-2013, 2013.

 US EPA,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petroleum vapor intrusion at leaking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 sites, EPA 510-R-13-xxx, 2013.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por intr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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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guidance (Version 3), 2013.

 Indian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raft Vapor Intrusion

Pilot Program Guidance, 2006.

 The State of New Hampshir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updated in 2013.

 Minnesota Pollution Control Agency, Risk-based guidance for the vapor

intrusion pathway, 2008.

 Michiga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vapor intrusion pathway, 2012.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im final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2011.

 Kansas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chemical vapor intrusion and residential

indoor air, 2007.

 Department of Ecology State of Washton, Guidance for evaluating soil vapor

intrusion in Washington State: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al Action, 2009.

 Orego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remediating vapor intrusion in buildings, 2012.

 Alask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rafe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for contaminated site, 2009.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Guidance for evaluating soil vapor

intrusion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2006.

 Colorad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 ， Indoor air

guidance, 2004.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ctive soil gas investigation,

2012.

 ASTM D7663-12, Standard practice for active soil gas sampling in the

vadose zone for vapor intrusion evaluations.

 ASTM D4547-09, Standard Guide for Sampling Waste and Soils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rizon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Soil vapor sampling guidance,

2011.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soil gas samples

from the vados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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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EPA, Measurement of gaseous emission rates from land surfaces using an

emission isolation flux chamber user’s guide, December, 1985.

 US EPA, Indoor air vapor intrusion mitigation approaches.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Vapor intrusion mitigation

advisory, 2011.

1.4 技术路线

本导则的制定包括国内现有导则调研、存在问题及管理需求分析、国外相关

技术导则调研分析、根据北京市及国内具体情况制定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

风险管理工作程序，编制相关环境介质样品采样方法技术要求等，具体技术路线

如图 1所示。

国内技术导则调研

存在问题及需求分析

国外技术导则调研及适

用性分析

制定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污染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工作程序

细化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

采 样 风险评估

土
壤
采
样

地
下
水
采
样

土
壤
气
采
样

通
量
测
试

室
内
外
气
体
采
样

基
于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评
估

基
于
土
壤
气
评
估

基
于
挥
发
通
量
评
估

对以上内容进行梳理，编制形成导则初稿

图 1 技术路线图

2. 国外技术导则调研

2.1 美国

截至 2013年，美国已有 30个州正式颁布了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

管理技术导则（部分州已进行了多次修订，如加州、新泽西州等），5个州已编

制完成并发布了导则的草稿。US EPA 于 2002 年颁布了第一版专门针对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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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入侵暴露的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并于 2013年 4月初颁布了修订版的外部征

求意见稿。与此同时，美国各相关研究机构也陆续发布了相关的技术导则，如

ITRC于 2007年发布了 VOCs蒸气入侵评估技术导则(Vapor Intrusion Pathway: A

Practical Guideline)，美国国家电力研究院于 2005 年发布了相应的技术手册

(Reference Handbook for Site-Specific Assessment of Subsurface Vapor Intrusion to

Indoor Air)、美国国防部于 2009 年发布了相应的技术手册(DOD Vapor Intrusion

Handbook)。

除此之外，US EPA及部分州还同时发布了相应的配套技术导则或技术规范

（如 VOCs土壤样品与地下水采样技术规范、土壤气采样技术规范、VOCs蒸气

入侵风险消除的工程控制技术规范。

美国已发布的有关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技术导则如表 1统计

所示。

表 1 美国各州导则统计

州名 导则名称
发布

时间

US EPA

OSWER Final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mitigating the vapor intrusion
pathway from subsurface sources to indoor air (草稿) 2013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Petroleum Vapor Intrusion At Leaking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 Sites (草稿) 2013

Soil Gas Sampling Technology 1998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soil gas sampling 1996

Soil sampling-method 5035 2011

Method 3875 Screening solid samples for volatile organics 2007
Final project re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e soil gas sampling
method 2007

Groundwater sampling – operating procedures 2013
Site characterization and technology selection for CERCLA sites with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soils 1993

Guidance for Conducting Remedial Investigations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Under CERCLA

1988

阿拉巴马 Alabama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guidance manual 2008
阿拉斯加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for contaminated sites（草稿） 2009

亚丽桑那

Soil vapor sampling guidance 2008

Investigating subsurface soil sampling 2002

加州

Guidanc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mitigation of subsurface vapor intrusion
to indoor air 2011

Advisory active soil gas investigat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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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por intrusion mitigation advisory 2011
Remediation of chlorinated VOCs in vadose zone soil 2010
Low-Threat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 Case Closure Policy 2012
Guidance Manual for Groundwater Investigations 2008
Leaking underground fuel tanks guidance manual 2012
Vapor Intrus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dvisory
Participation Advisory 2012

卡罗拉多
Indoor air guidance 2004
Petroluem hydrocarbon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document 2007

康乃狄克 Connecticut's remediation standard regulations volatilization criteria 2003

夏威夷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t sites with contaminated soil and
groundwater 2012

Soil vapor and indoor air sampling guidance 2013
爱德华 Idaho risk evaluation manual 2004
伊利诺伊 Tiered Approach to Corrective Action Objectives 2012

印第安纳
Draft vapor intrusion pilot program guidance 2006
Draft vapor intrusion pilot program guidance supplement 2010

堪萨斯
Kansas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chemical vapor intrusion and
residential indoor air 2007

缅因州 Vapor intrusion evaluation guidance 2010

马里兰
Vapor intrusion, pathway/typical scenarios, investigative approaches,
case studies 2008

曼彻斯特

Interim final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2011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of sub-slab
depressurization systems. 1995

密歇根 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vapor intrusion pathway, Draft 2012

明尼苏达
Risk-based guidance for the vapor intrusion pathway, Superfund, RCRA
and voluntary cleanup section. 2008

密苏里

Missouri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MRBCA) for petroleum storage
tanks, soil gas sampling protocol. 2005

Missouri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MRBCA) technical guidance
appendices 2006

Missouri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MRBCA) appendix C, evaluation
of indoor inhalation pathway 2004

Soil gas sampling protocol 2005

蒙塔纳 Montana vapor intrusion guide 2011

内布拉斯加
Environmental guidance document,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RBCA)
at petroleum release sites: tier 1/tier 2 assessments & reports 2009

新罕布什尔 vapor intrusion guidance 2011

新泽西
Vapor intrusion technical guidance 2013
Field sampling procedure manual _ chapter 9 soil gas survey 2005

北卡罗来纳
Supplemental 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vapor intrusion
potential for site assessments and remedial actions under the inactive
hazardous sites branch

2011

俄亥俄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remediating vapor intrusion in buildings 2010

Soil Gas Monitoring For Site Characterizati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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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
vapor intrusion into buildings from groundwater and soil under the Act 2
statewide health standard. 2004

罗得岛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ation of hazardous
material releases 2004

南达科塔 The petroleum assessment and cleanup handbook 2003
佛蒙特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properties procedure. 2012

弗吉尼亚
Virginia voluntary remediation program vapor intrusion screening fact
sheet 2008

华盛顿

guidance for evaluating soil vapor intrusion in Washington state:
Investigation and remedial action 2009

Guidance for Remediation of Petroleum Contaminated Sites 2011

西弗吉尼 User guide for risk assessment of petroleum releases 1999

威士康欣
Addressing vapor intrusion at remediation &redevelopment sites in
Wisconsin redevelopment sites in Wisconsin 2010

ASTM

Standard Practice for Active Soil Gas Sampling in the Vadose Zone for
Vapor Intrusion Evaluations 2012

Standard Guide for Sampling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ells 2013

Standard Guide for Sampling Waste and Soils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2009

由表 1可知，US EPA及部分州对于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已

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技术导则及标准，能够有效的服务于 VOCs污染场地的环境管

理。其中，US EPA的技术导则体系大致如图 2所示。



10

是否为石油烃类 VOCs 污染场
地?

是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petroleum vapor intrusion at
leaking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 sites

Final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mitigating the vapor intrusion
pathway from subsurface sources

风险不可接受

风险不可接受

Indoor air vapor intrusion mitigation
approaches

Site characterization and technology
selection for CERCLA sites with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soils

Guidance for Conducting Remedial
Investigations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Under CERCLA

Soil sampling-Method 5035, M3875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soil gas
sampling

Groundwater sampling operating
procedures

US
EPA8260C/8021b/5041A/TO-13/TO-14/T
O-15/TO-16/TO-17

修复及工程控制技术规范 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 采样技术规范及分析标准

图 2 US EPA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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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US EPA类似，加州关于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的技术标准

体系也相对较完善，具体如图 3所示。

调查评估技术导则：
 Guidanc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mitigation of subsurface vapor

intrusion to indoor air
 Low-Threat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 Case Closure Policy
 Leaking underground fuel tanks guidance manual

工程控制技术导则：
Vapor intrusion mitigation
advisory

修复技术导则：
Remediation of Chlorinated
VOCs in vadose Zone Soil

存在风险

土壤气采样技术规范：Advisory active soil gas investigation

地 下 水 采 样 技 术 规 范 ： Guidance Manual for Groundwater
Investigations

土壤采样技术规范：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Method 5035

公众参与技术导则：Vapor Intrus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dvisory

图 3 加州 VOCs污染场地技术标准体系

美国其它州的技术标准体系虽然不如 US EPA及加州完整，但是，在其调查

评估与风险管理技术导则中，基本均包含了对于采样、工程控制、效果验收等过

程的详细技术要求。

2.2 加拿大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 2008年颁布了土壤气监测技术规范(Soil Vapor Monitoring

Protocols)，同时，于 2013年起草了更为详细完整（包括土壤、土壤气、地下水

等 环 境 介 质 ） 的 调 查 技 术 规 范 (Guidance Manual for Environmental Site

Characterization in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

于 2010 年发布了 VOCs 蒸气入侵风险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Guidance for Soil

Vapor Intrusion Assessment At Contaminated Sites) ，该导则中详细阐述了调查评

估的具体工作程序、土壤、土壤气、地下水、室内外空气采样的具体技术要求等

内容。但是，截至目前，加拿大联邦政府并未针对 VOCs污染场地出台相应的风

险管理及控制技术规范（如工程控制技术导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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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加拿大联邦政府外，安大略省于 2010 年发布了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

技术规范(Draft Technical Guidance: Soil Vapor Intrusion Assessment)并于 2013 年

对其进行修订，目前草稿已完成征求意见。该导则中明确了工作程序、场地不同

环境介质的采样技术要求，但是，与联邦政府类似，该导则中并未详细描述风险

管理管理原则等相关内容。而且，该省也并未单独发布相应的技术导则。

3. 导则技术要点说明

3.1 工作程序划分

US EPA及各州的技术导则中，均明确描述了 VOCs场地调查与风险管理的

工作程序，其中，US EPA将调查与风险评估主要分为二个步骤，包括：

(1) 初步调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场地相

关资料的收集与现场调研，在此基础上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场地是否存在 VOCs

污染、是否存在完整的呼吸暴露途径、是否满足初步的距离筛选原则（即对于非

石油烃污染场地，受体距离污染源的水平及垂向距离是否在 100 feet以内，对于

石油烃污染场地，受体距离污染源的水平及垂向距离是否在 30 feet以内）；

(2) 详细调查(Detailed investigation)，如果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场地 VOCs污染

存在潜在健康风险，则需进一步开展详细调查。详细调查阶段具体包括开展土壤、

地下水、土壤气、建筑底板下土壤气（针对已有建筑）、室内外空气采样调查分

析，最后，将样品分析结果与对应的筛选值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存在超过筛选值

的污染物，可根据受体的暴露特性及场地特征参数对风险进行预测。在做出某具

体场地是否存在 VOCs蒸气入侵暴露风险的结论时，US EPA推荐综合考虑土壤、

地下水、土壤气及室内外空气样品的检测结果（即多证据分析技术，Multi-evidence

analysis technology）。而且，在分析室内外空气样品的检测结果时，US EPA尤其

指出需要考虑室内外空气中对应 VOCs的背景浓度。

(3)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对于通过评估确认确实存在 VOCs蒸气入

侵暴露风险的场地，US EPA导则中指出应根据风险大小，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

对策或行动方案（Response Actions）。同时，在 US EPA的技术导则中，详细列

出了几种常用的 VOCs蒸气入侵风险的工程控制措施原理、设计要点、运行管理、

效果验收等技术要求。

与 US EPA类似，加州的技术导则中也明确了相应的调查评估工作流程，将

VOCs污染场地调查与风险管理的工作程序分为 11步（Step-wise Methodology），

其中，步骤 1至步骤 4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文献调研及现场踏勘，确定场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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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完整的 VOCs污染暴露途径。步骤 5至 6的工作内容是风险筛选，主要是

通过开展土壤、地下水及土壤气采样分析并将结果与对应的筛选值进行比较。同

时，该导则中明确指出不应仅用土壤或地下水检测数据的筛选结果作为场地是否

存在 VOCs呼吸暴露风险的依据。步骤 7与步骤 8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开展进一步

的场地详细调查，利用场地特征参数（Site-specific parameters）对初步筛选阶段

确认存在潜在风险的污染物进行进一步评估。对于利用场地特征参数评估后风险

依然超过可接受水平的污染物，加州的导则建议开展步骤 9及步骤 10的工作，

即进行建筑物调查及室内空气采样分析。但是，该导则也强调，在进行室内空气

采样及数据分析时，应考虑室内背景浓度对结果的影响。对于通过开展步骤 10

的调查评估后依然确定有 VOCs的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的场地，该导则要求制定

相应的风险削减或控制措施并组织实施(即开展步骤 11的相关工作内容)。通过比

较可知，加州工作程序中的步骤 1至步骤 4的相关工作内容与 US EPA初步调查

阶段的内容相似，步骤 5至步骤 10的工作内容与其详细调查阶段的类似，步骤

11的工作内容与其风险管理阶段类似。但与 US EPA不同，加州的 VOCs蒸气入

侵评估与消除的技术导则中并未对常用的工程控制措施及其设计、实施、效果验

收等环节的技术要求进行详细描述，原因在于该州单独颁布了蒸气入侵风险消除

的技术导则（Vapor intrusion mitigation advisory）。

美国其它各州虽然在技术导则的编排上与 US EPA及加州略微有所差异，但

是，调研发现，其它各州在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的工作程序上，

均与 US EPA类似。

因此，本导则在制定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的工作程序时，主

要参考了 US EPA及加州的工作程序，同时，充分借鉴了北京市场地环境评价导

则中制定的污染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并考虑了与该导则的衔接以，将

VOCs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评估分为三个阶段并明确了每一阶段的工作内容

与能否结束的判断标准。其中，

第一阶段为污染识别阶段。主要工作为通过文件审核、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等形式，对场地过去和现在的使用情况，特别是污染活动有关信息进行收集与分

析，以此来识别和判断场地环境受 VOCs污染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完整暴露途径、

是否需要进一步详细调查或采取应急措施等；

第二阶段为采样分析阶段。主要工作为通过在疑似污染地块上进行采样分

析，确认场地是否存在 VOCs污染。采样分析阶段可进一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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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采样可在疑似污染区域采集相应量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进行污染物浓

度分析，如果样品 VOCs 的检测最大值超过相应的土壤或地下水风险评价筛选

值，并且以筛选值作为修复目标进行修复时划定的修复面积较大、修复成本较高

时可进一步开展第二阶段采样。这二阶段的采样介质可根据待评估场地潜在污染

区域面积大小，污染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如果场地潜在污染区域面积较小、污

染相对简单，可进一步在污染区域开展详细的土壤和地下水采样，获取土壤及地

下水中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分布、水文地质参数，为第三阶段的风险评估及修复范

围的确定积累数据。如果潜在污染区域面积较大、污染较复杂，可依次开展土壤

气确认及详细采样，分析土壤气中 VOCs浓度的空间分布，获取污染区水文地质

参数，为第三阶段基于土壤气中 VOCs浓度开展风险评估及确定修复范围积累数

据。如果场地潜在污染区域的地层结构以砂、卵石为主，即使第一阶段采集的土

壤及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低于筛选值，保守考虑应根据土样及地下水检测结果在

检测浓度相对较高的局部区域开展土壤气采样监测评估；

第三阶段为风险评价阶段。主要工作为根据第二阶段采取的采样方案，依据

相应介质中 VOCs浓度开展呼吸途径的健康风险分析评价，提出相应介质的修复

目标和修复范围。如果第二阶段的采样数据不足以较为精确的确定污染范围，可

在这一阶段适当进行补充采样；

具体的工作流程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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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污染分析与判断

是

土壤与地下水采样
否

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是

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

场地调查

详细采样

室内外气体采样

确定修复目标

是

否
能否确定修范围 补充采样

否

土壤气采样

基于土壤气的风险评估

编制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

是

否
超过土壤筛选值

超过土壤气通用筛选值
否

超过筛选值

超过室内外背景浓度
否

否
针对已有建筑

是

第三阶段

风险评价

图 4 VOCs 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与风险管理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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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染识别

美国相关评估技术导则中将污染识别称之为初步调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其主要工作内容是根据场地生产历史资料，结合现场勘察结果，

初步判断场地是否存在 VOCs污染、是否存在完整的暴露途径等。

目前北京市颁布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以及环保部正在报批的场地环境调查

技术规范中对于污染识别阶段的工作内容进行详细描述，内容与国外导则基本相

似，能够实现判别场地是否存在 VOCs污染以及是否存在完整暴露途径的目地，

因此本导则对于污染识别阶段的具体工作内容及其技术要求将不再进行详细描

述，实际项目执行过程中可参照场地环境评价导则及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中的

相关技术要求执行。

3.3 土壤采样

3.3.1采样位置及采样数量

由于北京市颁布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对于土壤采样位置及数量的技术要

求有明确说明，因此本导则将不再进一步详述，其具体条款制定的依据可参见场

地环境评价导则编制说明中的相应内容。

3.3.2 采样工具

VOCs污染土壤样品的采集包括原状岩心样品的采集以及从原状岩心样中采

集用于化学分析的样品两个过程。其中，原状岩心样品的采集主要借助相应的钻

探设备，US EPA及各州对于钻探设备及方法无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具体选择

的钻探设备，必须满足 2个基本技术要求。其一是钻探设备配合适当的取样器能

采集完整的非扰动岩心样，其二是钻探过程中严禁注入水等液体。其它技术要求

可根据场地具体的地层岩性及钻探深度决定。从原状岩心样中采集用于化学分析

的样品，US EPA及各州推荐采用专用的非扰动采样器采集所需样品后转移至样

品瓶或密闭于采样器中。同时，US EPA及各州还强调在采集用于化学分析的非

扰动样品时，应先用刮刀将岩心样表层土壤剔除形成新的岩心面时立即采集非扰

动样品。

本导则在确定具体可用的钻探工具时，主要参考 US EPA及各州的做法，详

细列出了所选钻探技术必须满足的基本技术要求，即必须能采集完整的非扰动岩

心样以及钻探过程中严禁加入任何液体。同时，根据北京地区典型的地层结构和

市场上常用的钻探技术，推荐了各种地层可采用的具体钻探技术，方便实施单位

选择。对于北京永定河冲洪积扇上游以卵石地层为主的区域，根据我单位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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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经验，建议采用组合钻探技术采集卵石地层中所夹砂层的非扰动样品。组合

钻探技术具体指先采用气动或液动冲击回转钻钻孔至夹砂层位置，然后将钻探设

备更换为钢索冲击钻并配备薄壁取样器采集砂层样品。

对于从岩心样中采集非扰动化学分析样，环保部起草的《污染场地调查技术

规范》（报批稿）仅提出应避免对 VOCs土壤样品产生扰动，但并未详细说明应

采用何种非扰动采样器以及如何采集非扰动样品。环保部已发布的《工业固体废

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20-1998）中也未有详细的技术规定。北京市颁布的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提到采用非扰动采样器采集样品后直接推入样品保存

瓶。结合近几年我单位的实际采样经验，本导则采纳 US EPA等的推荐方法，并

沿用北京市《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的做法，明确应采用专用非扰动采样器进行

采样，并列举了目前国内市场上能够获取的常用非扰动采样器。

3.3.3 样品保存

US EPA及各州对于样品保存方法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因素，包括所选样

品保存方法能够满足目标污染物最低检出限要求，同时还应确保所选样品保存方

法样品保存期限内能够对样品进行分析测试。目前，国外常用的样品保存方法分

为高检出限（>0.2mg/kg）及低检出限(<0.2mg/kg)的样品保存方法，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品保存方法

低浓度样品(<200μg/kg)
序

号
样品容器 现场保存 实验室保存

保存

时间 2

1 棕色 VOA瓶 1,3 亚 硫 酸 钠 溶

液，4±2℃冷藏
4±2℃冷藏至分析 14d

2 棕色 VOA瓶 1,5 水，4±2℃冷藏 样品采集后 48小时内小于-7℃冷冻 7d
3 棕色 VOA瓶 1,5 水，<-7℃冷冻 小于-7℃冷冻 4 7d
4 棕色 VOA瓶 1,5 水，4±2℃冷藏 4±2℃冷藏至分析 48h

5 多 功 能 采 样 器 (En
core)3 4±2℃冷藏

收集后 48小时内将样品推进亚硫酸

钠溶液中，4±2℃冷藏
14d

6 多功能采样器(En core) 4±2℃冷藏
收集后 48 小时内将样品推进 VOA
瓶中，4±2℃冷藏

7d

7 多 功 能 采 样 器 (En
core)3 4±2℃冷藏 4±2℃冷藏至分析 48h

8 棕色 VOA瓶 1 4±2℃冷藏 样品收集后 48小时内小于-7℃冷冻 7d
9 棕色 VOA瓶 1 <-7℃冷冻 小于-7℃冷冻 4 7d
10 棕色 VOA瓶 1,3 4±2℃冷藏 4±2℃冷藏至分析 48h

高浓度样品(>200μg/kg)

1 棕色 VOA瓶 1,3 甲醇，4±2℃冷

藏
4℃冷藏至分析 14d

2 棕色 VOA瓶 1 水，4±2℃冷藏 样品收集后 48 小时内小于-7℃冷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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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

3 棕色 VOA瓶 1 水，<-7℃冷冻
4 小于-7℃冷冻 7d

4 棕色 VOA瓶 1 水，4±2℃冷藏 4±2℃冷藏至分析 48h

5 多 功 能 采 样 器 (En
core)3 4±2℃冷藏

收集后 48 小时内将样品推进亚硫

酸钠溶液中，4±2℃冷藏
14d

6 多 功 能 采 样 器 (En
core)

4±2℃冷藏
收集后 48小时内将样品推进 VOA
瓶中，4±2℃冷藏

7d

7 多 功 能 采 样 器 (En
core)3 4±2℃冷藏 4±2℃冷藏至分析 48h

8 棕色 VOA瓶 1 4±2℃冷藏
样品收集后 48 小时内小于-7℃冷

冻
7d

9 棕色 VOA瓶 1 <-7℃冷冻 4 小于-7℃冷冻 7d
10 棕色 VOA瓶 1,3 4±2℃冷藏 4±2℃冷藏至分析 48h

注：1) 现场采样密封后 VOA 瓶不能在开启；2) 保存时间从现场样品采集完后计算；3)更
适合于环状芳烃等易生物降解的 VOCs；4) 如果样品不能 48h内至实验室，应现场冷冻。

目前国内已正式颁布 3项土壤、沉积物、固体废物中 VOCs的标准分析方法，

而且还有 1项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但是，这些方法对于 VOCs样品的保存均无

明确说明。国家环保部起草的《污染场地调查技术规范》（报批稿）中仅说明采

集 VOCs土壤样品时应尽量避免对样品产生扰动，并严禁对样品进行均质化混合

搅拌，未对样品的保存方法进行明确说明。《工业固体废物取样制样技术规范》

以及《土壤监测技术规范》也均未对 VOCs样品的保存专门进行详细说明。

北京市《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已明确指出，VOCs土壤样品用非扰动采样

器采集后应立即推入加有甲醇保护剂的顶空瓶中。同时，根据我单位在北京焦化

厂开展的现场比对试验发现，采用加甲醇保护的样品保存方式，无论是样品的检

出率，检测结果等，均高于其余常用样品保存方法（如广口瓶保存、封存于非扰

动采样器内），对于挥发性较强的苯、甲苯更明显，同时对于有机质含量较低的

砂质土壤，加甲醇保护的样品保存方式优势也更明显。

基于以上国外文献调研及我单位现场比对试验结果，本导则推荐以甲醇作为

保护剂作为样品的保存方式。而且，采用此种方法进行样品保存，实验室分析方

法的报告限已等达到 0.05mg/kg，完全满足当前场地环境评价过程中对于 VOCs

检出限的要求。

3.3.4 采样

VOCs污染土壤样品的采集包括表层及深层样品的采集，其中，表层样品的

采集相对简单，可直接用非扰动采样器在探坑的新鲜断面或表层岩心样中直接采

集非扰动样并转移至加有保护剂的样品瓶内。

对于深层 VOCs污染土壤样品的采集，考虑到样品分析成本等因素，调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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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可能无间断的采集样品。因此，深层 VOCs土壤样品的采集往往包括岩心

样采集、送检样品筛选以及样品送检三个过程。对于岩心样品采集工序，除了应

严格满足采样及钻探工具的技术要求外，US EPA及各州通常要求将采集的每段

岩心按顺序放置于岩心箱内，如有条件，可及时对岩心箱加盖密封，直至整个钻

孔结束。岩心箱应置于密闭的阴凉处，避免阳光暴晒。

送检样品筛选，US EPA及大部分州在相应的技术导则中均有提及，但无详

细描述，仅新泽西州有详细的描述。其具体的做法是通过颜色、气味等感官指标

现场判断，在每段岩心样（约 0.5m）疑似污染的位置采集一定量样品置于自封

袋或带盖广口瓶内，对样品适当揉捏或摇晃后将 PID探头置于自封袋或广口瓶内

测试 PID读数并记录。同时，在岩心的相同采样位置再取一份原状样品置于另一

自封袋内密封或直接用非扰动采样器采集非扰动样品转移至加有甲醇保护剂的

样品瓶内。每段岩心样均应如此测试 PID读数，当岩心箱带盖且密闭性较好时，

可在整个钻孔结束后开展这部分工作，当岩心箱无盖或密闭性较差时，应在每段

岩心采集至地面后立即开展。当土层以砂质土壤为主而无法采集密实的原状岩心

时，也应在样品采集至地面后立即开展这部分工作。ASTM D4547-09 (Standard

Guide for Sampling Waste and Soils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中也有类似的

技术描述。

样品送检，US EPA及各州采用的原则主要是根据送检样品筛选阶段整个钻

孔不同深度岩心样品的 PID 读数，选择 PID 读数相对较高的样品作为最终的化

学分析送检样品。对于相邻 2个送检样品的最小距离，未做明确说明。但是，其

指出，如果整个钻孔的 PID读数无明显变化或低于背景值，应在初见低渗透性土

层以及初见水位处采集样品。

本导则在制定表层 VOCs土壤样品采集环节的技术要求时，主要参考了 US

EPA及各州的技术导则，在制定深层 VOCs土壤样品采集环境的技术要求时，主

要参考了新泽西及 ASTM的技术导则。但是，略微进行了修改，包括：

1) 在送检样品筛选过程中，根据我单位的现场经验，对于砂质等松散样品，

除应采集部分样品置于自封袋或广口瓶中测试 PID外，还应在相同采样位置采集

非扰动样品并转移至加有甲醇保护剂的样品瓶内，以备送检；

2) 参照北京市颁布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定了相邻 2个送检样品的距离

应不大于 5m，同时孔底必须采样。

3.4 地下水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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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采样位置及数量

由于北京市颁布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对于地下水采样位置及数量的技术

要求有明确说明，因此本导则将不再进一步详述，其具体条款制定的依据可参见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编制说明中的相应内容。

3.4.2 钻探成井

北京市颁布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关于地下水监测井钻探成井的技术要求

已有详细描述，相关技术要点确定依据可参见该导则的编制说明。由于监测井建

井及成井洗井过程中对监测井周围地下水扰动较大，US EPA和各州以及 ASTM

要求成井洗井结束后应让监测井静止稳定一段时间后才能开始采样工作。其中，

尤其指出对于采用气提等对地下水扰动相对较大的成井洗井技术完成的监测井，

其稳定时间应在几周以上。基于国外相关技术导则的规定，本导则要求采用以气

提等方式完成成井洗井的监测井，其稳定时间应不低于 15d，采用其他扰动较小

（如潜水泵、贝勒管、自吸泵等）完成成井洗井的监测井，稳定时间不小于 1周。

3.4.3 洗井采样

US EPA及 ASTM对于 VOCs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以及采样前的洗井，推荐采

用低流量洗井采样技术（Low flow rate purging and sampling），其技术要点是将洗

井流速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1L/min)，洗井过程中同时监测地下水水位，确

保应用选定的洗井流速洗井时地下水水位下降不大于 10cm。在判断洗井是否结

束时，US EPA及各州规定了洗井体积应为 3~5倍井管内滞水体积，并且给出了

滞水体积的具体计算公式。或者，地下水常规水质参数满足以下条件：a) pH变

化范围为±0.1；b)温度变化范围为±3%；c)电导率变化范围为±3%；d)溶解氧变化

范围为±10%（或当 DO<2.0mg/L时，其变化范围为±0.2mg/L）；e)ORP变化范围

±10mV；f)浊度>10NTU时，其变化范围应在±10%以内、浊度<10NTU时，其变

化范围为±1.0NTU；或者浊度连续三次测量结果均小于 5NTU。当累计洗井体积

满足要求而个别水质参数波动依然较大时，US EPA相关导则中指出可以采样，

但需要对这一情况进行记录，或者当天结束采样工作，隔天再重新洗井采样。采

样过程中应进一步降低流速，应控制在不超过 0.1L/min，且采样过程中应确保连

续出水，采样管中不应有气泡。

对于低渗透的监测井，US EPA 及部分州推荐应将洗井流速降低至不大于

0.1L/min。当无法连续洗井时，应及时停泵待水位恢复后继续洗井，直至各项水

质参数稳定或洗井体积达到 3~5倍井管体积，监测井严禁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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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井采样设备方面，US EPA及各州推荐采用启动隔膜泵、变频式低流量潜

水泵，不推荐采用贝勒管及蠕动泵。

国内的地下水采样技术规范指出可以采用电动采样泵进行洗井采样，但对采

样过程中流速及水位降幅未进行明确规定，一般仅要求洗井体积应不小于井内滞

水体积的 3~5倍，但未给出滞水体积的具体计算方法。正在报批的《污染场地调

查技术规范》中对于 VOCs地下水样品的采样工具及操作过程中的具体参数控制

未做明确说明，仅提到洗井体积应为 3~5倍井管内滞水体积，但也未给出具体计

算公式。北京市颁布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中提到了可采用贝勒管、地面泵及潜水

泵进行地下水采样，同时也指出采样前洗井体积应不小于 3倍且不大于 5倍井管

内滞水体积。但是，该导则也并未指出当采样地面泵或潜水泵洗井采样时，具体

的操作参数应如何控制。

基于以上对US EPA及ASTM有关VOCs地下水采样技术的调研以及国内现

有导则中相应内容存在问题的分析，本导则中推荐采用低流量洗井采样技术采集

VOCs污染地下水样品，结合目前国内相关设备的可得性及我单位在首钢及其他

场地的现场测试经验，对于地下水埋深较深（大于 40m）的场地，建议采用变频

式潜水泵进行洗井采样。当地下水埋深相对较浅时，可采用气动隔膜泵（如气囊

泵）进行洗井采样。考虑到采样方法的大面积推广性以及目前大部分从业单位的

技术实力，本导则还保留了贝勒管这种传统的地下水采样方法。

在地下水洗井采样过程中洗井流速和水位下降这两个技术参数的控制方面，

本导则主要参考了 US EPA及 ASTM相关技术导则对于这两个技术参数的规定，

即流速应不大于 0.5L/min，而且应尽可能低，水位下降不应超过 10cm。在洗井

是否可以结束的判断标准方面，沿袭了目前国内相关技术导则及规范中要求累计

洗井体积不小于不小于 3倍且不大于 5倍井管内滞水体积，且给出了井管内滞水

体积的具体计算公式。同时，明确了地下水常规水质参数达到稳定的判断标准，

具体取值与 US EPA一致。采样阶段的流速建议不高于 0.2L/min，在确保连续出

水且采样管中不存在气泡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流速。

对于低渗透性地层的地下水监测井洗井采样技术要求，本导则直接引用 US

EPA及部分州的相关规定。

3.5 土壤气采样

3.5.1 采样方式

调研 US EPA及各州关于土壤气（Soil Vapor）的采样方式发现，目前主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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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种采样方式，即主动式土壤气采样方式（Active soil vapor sampling）以及被

动式土壤气采样方式（Passive soil vapor sampling）。其中，主动式土壤气采样方

式能够获取土壤气中目标污染物的定量浓度，因此不仅能够用于探明污染源的具

体位置，污染程度，而且能够用于定量计算健康风险或危害商，因此，在美国广

泛用于 VOCs污染场地的调查与风险评估。被动式土壤气采样仅能获取污染物的

定性浓度，往往仅用于污染调查，探明污染源的分布。

基于本导则的最终目的，在制定土壤气调查的相关技术要求时，重点参考

US EPA及各州对于主动式土壤气采样的技术要求，制定符合北京乃至全国实际

情况且具备较强操作性的主动式土壤气调查技术规范。

3.5.2 采样点位置与数量

US EPA及各州对于土壤气采样点的布设位置，主要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应将土壤气采样点布置于潜在污染区域（如储罐及污水池所在位置、现场识别有

明显污染痕迹处等）。同时，US EPA及各州指出，应优先采集室内建筑底板以下

土壤气，其具体采样位置应在建筑物中央及四周距离墙体内侧不小于 1.5m处。

如无法采集，则可将土壤气采样点布置于距离墙体外侧不小于 1.0m处，采样深

度应与建筑底板一致。当确认采样阶段发现土壤气存在污染，且污染羽位置及大

小基本确定时，应将土壤气采样点的布设范围扩大至污染羽周围 30m范围内。

US EPA及部分州对于空旷场地土壤气采样点的具体数量及采样密度除提出

以上基本原则外，还做了简要规定。例如，US EPA建议对于面积在 405~810m2

的加油站储罐场地，采样点间距应为 3~15m。加州要求对于无任何资料的调查场

地，可采用 30×30m的网格，如有详细资料，网格大小可调整为 3×3~6×6m。密

苏里州导则要求，对于面积大于 2300m2的场地，采样点间距应小于 15m。俄勒

冈州导则建议采样点间距为 15~30m。对于室内底板下土壤气采样点数量，US

EPA及部分州做了明确规定。例如，US EPA规定每 100m2的室内空间应至少采

集 1个建筑底板下的土壤气，明尼苏达州及曼彻斯特州的要求与 US EPA类似，

新泽西州按建筑室内面积规定了最少采样点数量，具体如表 3所示。

表 3 新泽西州室内底板下土壤气采样数量要求

室内面积(m2) 最少采样点数量（个）

≤138 2
138-460 3
460-920 4
920-1840 5
1840-46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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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23000 8
23000-92000 10
≥92000 12

同时，新泽西及部分其他州的导则还指出，如果某大型建筑室内被分割成许

多独立的空间，应以各独立空间的室内面积为基本单元确定最少采样点数量。

如果无法进入室内采集底板下土壤气，可在距离建筑物外墙不小于 1.5m处

采集土壤气，沿每面外墙布设不少于 1个土壤气采样点，当墙壁的场地大于 15m

时，采样点间距不大于 15m。

在土壤气采样点深度方面，US EPA及各州均仅有原则性规定，包括：1) 室

外土壤气采样点距离地表不应小于 1.5m，部分州要求不应小于 1m；2) 如果是

利用土壤气数据预测未来建筑呼吸暴露途径的健康风险，应采集不少于 2个土壤

气样品，其中 1个土壤气样品采样深度为地表以下 1.5m处，另一采样点位置为

污染源处。当污染源距离地面埋深较大时，应在两者之间增加采样点数量，一般

要求剖面方向上相邻 2个土壤气采样点的距离不大于 4.5m。当相邻 2 个采样点

污染物浓度有数量级的差异时，一般也建议在 2者间增加采样点；3）当场地污

染源为地下水时，土壤气采样点应位于毛细带以上；4) 如果评估 VOCs污染对

场地现有建筑的风险，推荐优先采集室内底板以下 0.5m深度范围内的土壤气，

如无法实现，可贴近外墙采集土壤气，采样深度应与底板埋深相近，但距离地表

的距离不应小于 1.5m。

目前，国内还缺乏相应的土壤气采样技术规范，因此，本导则制定土壤气具

体采样位置的技术要求时，推荐参考北京市污染场地评价导则中有关土壤及地下

水采样点的布点要求，同时，对于室内建筑底板下的土壤气的具体采样位置，参

照了 US EPA及各州导则中的相关规定。

在土壤气最少布点数量要求方面，建议参照北京市污染场地评价导则中的相

应技术要求确定最少采样点数量。当采集室内建筑底板下的土壤气时，主要参照

US EPA及各州的技术要求，确定不同面积下最少的采样点数量。本导则中有关

土壤气采样深度的技术要求主要参照 US EPA及各州导则中的相关规定。

3.5.3 钻探成井

土壤气监测井包括临时性及永久性监测井 2类，其中，临时性监测井仅能开

展一轮的土壤气采样，采样结束后该监测井将废弃，因此，主要用于 VOCs场地

调查阶段以初步探明 VOCs的空间分布。而且，目前土壤气临时监测井已具备成

套化建井及采样设备，配备了详细的操作说明，本导则将不对临时性监测井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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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成井进行详细说明，具体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应的操作说明便可。

永久性监测井因能开展多轮土壤气采样，因此，在 VOCs污染场地调查与风

险评估过程中应用较广。US EPA及大部分州对于永久性土壤气监测井均颁布了

永久性土壤气监测井的钻探成井技术规范。其中，土壤气监测井的钻探技术包括

液压压入式钻探技术（如 GeoProbe）、旋转冲击钻探技术等，但明确指出钻探过

程中不能添加水等液体。

US EPA及部分州对于永久性土壤气监测井的具体结构也做出了相应技术规

定，图 5是常用的永久性土壤气监测井结构示意图。其中(a)图的结构可用于在一

个采样孔采集某一具体深度土壤气，(b)图的结构可用于在同一个采样孔采集不

同深度土壤气。

(a) (b)
图 5 典型土壤气监测井结构图

除此之外，加州等对于监测井细部结构也进一步做了详细要求。例如，土壤

气周围滤料的装填高度应高出土壤气探头上沿，滤料上部的干膨润土厚度不应小

于 30cm。当在同一监测孔不同深度布置多个土壤气监测探头时，相邻探头间应

做好密封。距离地面 0.5m应改用水泥砂浆进行封孔直至地面，同时应设置 PVC

塑料套管，套管露出地面不小于 0.3m并配置管堵。非采样时间导气管应置于套

管内部并盖上管堵。监测井地面处应以套管为中心，应用水泥砂浆做锥形散水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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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直径不小于 0.6m。导气管出口处应设置阀门，非采样时间阀门应关闭。

US EPA及大部分州对于土壤气监测井的建井材料均作了明确说明，均指出

应采用惰性材料，其中探头可由割缝不锈钢管或 UPVC 管制成。导气管推荐采

用特氟龙管、衬氟 PVC管、尼龙管、聚醚酮树脂管、高密度聚氯乙烯管等。

对于建筑物室内底板下土壤气监测井的钻探成井，US EPA 及大部分州的导

则中也进行了相应说明，其监测井的典型结构如图 6所示。

图 6 建筑室内底板土壤气监测井结构示意图

由于临时性土壤气监测井建井相对简单，而且具备成套化设备，只要严格按

照设备的操作说明进行便可采集代表性的土壤气样品，因此本导则对于临时性土

壤气监测井的建井技术要求不进行详细说明。本导则在制定永久性土壤气监测井

钻探成井的技术要求时，主要参考加州 Active soil gas investigation (2012)中的技

术要求(该技术导则也被 US EPA及其他多个州引用为可参考的永久性土壤气监

测井技术导则)，同时结合了我单位现场土壤气建井经验进行了适当完善。例如，

当钻孔深度大于 4.5m时，本导则要求膨润土及泥浆应通过导管输送至设计深度。

3.5.4监测井平衡洗井采样

由于土壤气钻探沉井过程中对钻孔周围土壤气微环境产生了一定扰动，因此

US EPA 及大部分州要求成井结束后应让监测井进行稳定后再开始采样相关工

作。其中，对于采用液压压入式成井的土壤气监测井，US EPA及部分州要求稳

定时间不小于 2h，对于采用其他扰动相对较大的钻探方式建成的监测井，其稳

定时间不应小于 48h。如果采用气动空气旋转钻等扰动非常大的钻探方式成井，

其稳定时间应相应延长，或采用类似地下水成井洗井的方式，成井后人为抽提土

壤气，缩短其稳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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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在制定土壤气稳定时间的技术要求时，参考了 US EPA及其他相关州

的技术导则，对采用各种钻探技术建成的监测井的稳定时间进行了明确说明，其

具体稳定与 US EPA的导则一致。

3.5.5 土壤气样品保存

US EPA及各州土壤气采样技术导则中关于土壤气样品的保存，主要包括气

密性注射器、Tedlar采样袋、苏玛罐以及吸附管 4种，各种样品保存方法的优缺

点如表 4所示。具体应采用何种样品保存方式，并未做明确规定，但所选择的样

品保存方法应满足样品中污染物最低检出限、样品最大存放时间这两项基本要

求，同时，应避免样品的二次转移。

表 4样品保存方式

存储器 实物照片 样品最大存储时间 备注

密闭注射器

一般仅适用于具备

现场实验室分析条

件的采样，最大存储

时间不能超过30min

玻璃材质或内存特氟龙

的塑料材质，当采集氯代

VOCs时，应选用棕色注

射器或采取其他措施确

保注射器避光。常温保

存，运输过程严禁冷冻。

Tedlar气袋 不能超过24h

特氟龙或内存特氟龙的

聚乙烯材质。当采集氯代

VOCs时，应选用棕色气

袋或采取其他措施确保

气袋避光。样品不能充满

气袋体积的2/3,常温保

存，运输过程严禁冷冻

苏玛罐 不能超过30d
不锈钢且内部经过硅烷

化处理，常温避光保存，

运输过程严禁冷冻

吸附管 不能超过14d

不锈钢或铜质，4℃避光

保存，装填的吸附剂需根

据污染物种类及检出限

进一步确定。采样过程

中，往往串联两根吸附

管，避免吸附管穿透。吸

附管中装填填料的类型

需根据土壤气中目标

VOCs进行确定。
注：样品保存时间从现场采集完样品开始计算

本导则在制定土壤气样品保存方法的技术要求时，参考了 US EPA的导则，

仅列出几种常用土壤气样品的存储方法及其技术要求，具体采用何种样品存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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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由项目实施单位与分析实验室商讨后决定，但应满足以下 3个基本技术要

求：1）最大保存时间不能超过对应方法允许的样品最大保存时间；2）与相应样

品存储方法匹配的分析方法的检出限能满足要求；3）应避免样品的二次转移；

3.5.6 洗井采样

土壤气监测井稳定后，可开展样品的采集工作。完整的样品采集流程包括采

样系统及监测井气密性测试、监测井洗井以及样品采集 3个环节。

为避免样品采集过程中室外空气渗漏进入采样管路，US EPA及各州的土壤

气采样导则中要求在正式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及土壤气监测井进行气密性测试，

但仅加州的 Active soil gas sampling以及 ASTM的 Standard practice for active soil

gas sampling in the vadose zone for vapor intrusion evaluations中明确说明了如何进

行渗漏性测试以及测试过程中应控制的技术参数。渗漏性测试系统流程如图 7所

示。

(a)采样系统渗漏性测试系统图 (b) 监测井渗漏测试系统图

图 7 渗漏系统流程图

加州导则对于采样系统渗漏性测试的具体方法描述如下：按图示连接好采样

系统，其中负压表和流量计通过 T型接头与采样管路相连，所有连接件均采用无

油连接件（如快接接头等），严禁用胶或其他粘合剂连接。系统连接好后，关闭

导气管末端阀门 1，开启真空泵进行抽气直至负压表显示 35KPa的读数或负压表

读数稳定后关闭阀门 2 并关闭抽气泵，持续观察负压表读数 5min 并每隔 1min

记录读数。如果负压表读数变化小于 1.5KPa，则表明采样系统气密性符合技术

要求，否则应对连接处进行逐个排查，直至系统气密性符合以上技术要求。每次

采样前，均应对采样系统进行渗漏性测试。

加州导则对于监测井渗漏性测试的具体方法描述如下：土壤气监测井气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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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常用的方法包括惰性气体示踪法（如氦气等）、挥发性液体示踪法，本导则

仅详细介绍惰性气体示踪法。按图示连接好测试系统后，开启示踪气源调节阀，

使示踪气体进入密闭罩，开启气压调节阀确保密闭罩与大气联通并每隔一段时间

在气压调节阀处采集密闭罩内气样，分析惰性示踪气的浓度。如果选用氦气作为

示踪气，密闭罩内氦气体积百分数应不低于 50%。如采用其他示踪气，其浓度应

高于对应气体现场便携式检测仪检出限至少 2个数量级。待密闭罩内示踪气体浓

度达到要求值后，开启真空泵进行采样并分析采集土壤气样品中示踪气体浓度，

如低于 10%，认为该土壤气监测井气密性符合技术要求，否则该井废弃，并在该

井直径 1.5m范围外另新建符合气密性技术要求的土壤气监测井。所有浅层土壤

气监测井（即土壤气探头埋深不大于 1.5m）均应进行气密性测试，深层监测井

可选择部分进行测试。一旦土壤气监测井的气密性符合技术要求，其后每次采样

前不需重新进行气密性测试。

系统渗漏性测试完成后，US EPA及各州的土壤气采样技术导则均要求进行

土壤气监测井洗井，排除原本淤积在土壤气探头周围滤料孔隙及导气管中的气体

后方可采样。土壤气监测井洗井可根据计算的理论气体淤积体积选择负压泵抽提

洗井、注射器抽提洗井等方式，但是，洗井过程中应满足的基本技术要求包括：

1）洗井流速不应高于 200ml/min，当采样点土壤渗透性较高时，可适当增加洗

井流速至 500 或 1000ml/min。如果土层渗透性较低，应降低洗井流速至

100ml/min；2）无论以何种流速洗井，洗井过程管路中形成的负压应不超过

2.5KPa；3）洗井体积应为气体理论淤积体积的 3~5倍；4）洗井过程中应检测土

壤气中 O2、CO2和 CH4的含量。

洗井结束后，可开始土壤气采样。US EPA及各州的土壤气采样技术导则中

对于土壤气采样方法未做强制性规定，但推荐了几种可行的土壤气采样方法及相

应的适用条件，包括气密性注射器采样（主要适用于现场具备实验室的情形）、

负压抽提泵采样以及苏玛罐采样，如图 8所示。

图 8 不同采样方式现场图片

注射器采样 苏玛罐采样 气袋采样



29

但是，US EPA及各州技术导则中指出采样方法选择的基本原则：1) 满足污

染物最低检出限要求；2) 尽量避免样品的二次转移；3) 相关采样工具应有惰性

材料制成。

在具体采样过程中，US EPA及各州的技术导则中对于采样流速及采样过程

中系统负压均明确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其中，采样流速应不高于 200ml/min，

系统负压应低于 2.5KPa，采样体积应不大于 1L。

考虑到土壤气的时空差异性，US EPA 及各州的技术导则中均明确指出应开

展不止 1轮的土壤气采样。除此之外，US EPA及各州还要求：1) 土壤气采样前

48h内不应有强降雨，采样时土壤气监测井周围不能有积水；2）采样过程中如

发现采样管中有冷凝水，应停止采样；3）土壤气采样过程中，应同时采集室内

外空气样品以分析背景浓度。

基于以上土壤气采样国外技术导则的调研结果，本导则在制定土壤气采样技

术规范及编制土壤气采样标准操作流程时，主要参考了 US EPA及加州的技术导

则对相关技术参数进行确定。包括洗井采样流速通常情况下不应大于 200ml/min、

过程中负压不应大于 2.5KPa、采样体积不应大于 1L、应在夏季和冬季的典型气

候条件下开展不少于 2轮土壤气采样。

3.6 室内外气体采样

3.7.1 采样点布置

US EPA及各州对于 VOCs污染场地调查过程中室内外空气样品采集，建议

应同时采集室内外气体样品。其中，应选择距离污染源最近的建筑采集室内气体

样品，当建筑物含多层地下室且四周都可能被污染土壤包围时，应采集每层建筑

物室内气体样品。室内气体样品的采样位置应位于室内空间的中央，高度应设置

在人体呼吸层高度。室外气体样品采集应位于上风向，远离加油站、交通干道、

干洗店等 VOCs污染源处，采样高度也应设置在人体呼吸层高度，其余采样技术

要求应满足室内外空气采样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本导则在制定室内外气体采样的布点技术要求时，参考了 US EPA和相关州

以及国内《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T167-2004）及《环境空气质

量手动监测技术规范》（HJ/T194-2005）。

3.7.2 采样数量

US EPA要求，VOCs 污染场地调查过程中采集室内空气样品时，每 100m2

室内空间应至少采集 1个样品。当室内空间被分隔成独立的空间时，应确保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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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空间采集 1个样品。新泽西的评估技术导则中规定了不同室内面积应采集

的最少气体样品数，具体如表 6所示。

表 6 不同室内面积最少采样数量

室内面积(m2) 最少采样点数量（个）

≤140 1~2
140-456 2
456-929 3
929-1858 4
1858-4645 5
4645-23225 6
23225-92900 7
≥92900 9+

此外，新泽西及部分其他州的导则还指出，如果某大型建筑室内被分割成许

多独立的空间，应以各独立空间的室内面积为基本单元确定最少的采样点数量。

对于室外空气采样点的数量，US EPA导则并未具体规定数量，但是，其建

议 1栋建筑或多栋紧邻的建筑周围采集 1~2个大气样品便具有代表性，当建筑物

比较分散时，建议应相应增加采样点数量。

对于室内空气监测过程中的最少采样点数量，《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

规范》（HJ/T167-2004）中指出采样点位的数量根据室内面积大小和现场情况而

确定，要能正确反映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原则上小于 50m2的房间应设

1~3个点；50~100 m2设 3~5个点；100 m2以上至少设 5个点。 目前，国内还未

有导则规定 VOCs污染场地调查过程中，室外气体样品的采样数量及确定原则。

因此，本导则在制定室内空气最少采样数量的技术要求时，参考了 US EPA

及新泽西州确定最少采样点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了国内《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技术规范》（HJ/T167-2004），确定的最少采样点技术要求如下：“建筑物室内

空气采样点的数量应根据建筑室内空间确定，样品分析结果应足以代表室内空气

中 VOCs的浓度，当建筑物室内面积不大于 100m2时，室内采样点数量不少于 1

个。当建筑物面积不大于 1000m2时，室内采样点数量不少于 4个。当建筑物面

积不大于 10000m2时，室内采样点数量不少于 20个。当建筑物面积大于 10000m2

时，室内面积每增加 500m2，应相应增加 1个采样点数量。对于室内分割成许多

密闭独立空间的大型建筑，应确保每个空间内至少有 1个采样点”。

3.7.3 采样

US EPA及各州关于室内外气体采样，均强调应采集连续样。其中，对于居

住型建筑，应连续采集 24h。对于工商业类型建筑，可连续采集 8h。同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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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空差异性，US EPA及各州导则均建议，如果判定某具体场地不存在 VOCs

蒸气入侵风险时，应开展不止 1轮的采样。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T167-2004）要求，日均浓度应连续

或间断采样不小于 16h；8h平均浓度至少连续或间隔采样 6h；1h平均浓度至少

连续或间隔采样 45min。

本导则在制定室内外采样技术规范时，参考 US EAP及各州的标准，同时结

合国内技术规范，制定的技术要求为“采用连续采样方式进行采样，对于居住功

能的建筑，采样时间应不低于 16h。对于工商业功能建筑，采样时间应不低于 8h，

对于特殊功能的建筑，采样时间应根据建筑使用人群的暴露特性进行确定。为确

保结果能够体现样品中污染物的时空变化，应在夏季及冬季分别选择不少于 2个

典型的气候日进行室内外空气样品采样分析”。

3.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现场质量保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所产生的环境监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

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它包括采样过程的质量保证和现场样品的质量保

证。前者不但要防止钻机在水平空间上两个钻孔间的污染，还要防止单一钻机在

垂直空间上的污染；后者则是要保证样品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

采样过程的质量保证可通过更换新的采样设备和清洗采样设备来实现，现场

样品的质量保证可通过采集空白样、重复样、双样、分析样和参考样来实现。

在国内，样品采集的现场质量保证比较欠缺，仅在《地下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164-2004）中提出了要对每批水样做现场平行样和现场空白样，对土壤样

的现场质量控制未做任何要求。

本导则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以美国《Soil sample quality assurance user’s guide》

和《Guidance on sampling and analytical methods for use at contaminated sites in

Ontario》为基础编制本导则土壤、地下水、土壤气以及室内外气体样品采样及通

量测试现场采样及样品运输的 QA/QC。

3.8 数据质量分析

US EPA关于环境样品分析结果的数据质量分析，明确指出应满足以下基本

要求：现场平行样中，土样的相对偏差应不高于 50%、水样不高于 30%、气体

样品不高于 20%。

国内对于现场平行样可接受的相对偏差无明确规定，但是，对于现场空白样、

旅行空白、仪器空白以及设备空白，均指出应低于方法检出限。同时，国内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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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于实验室的质控指标明确了具体的可接受范围值，如“实验室土样平行样

的相对偏差不高于 25%，样品回收率及替代物回收率应为 70%~130%。水样平行

样间的相对偏差不高于 30%，空白加标回收率应为 80%~120%，样品加标回收率

应为 60%~130%”

本导则在制定现场平行样的数据质量评估标准时，采用了 US EPA的标准，

其余质量评估指标采用国内相应测试方法的评估标准。

3.9 风险评估

US EPA及各州以及 ASTM均制定了基于不同介质（土壤、地下水、土壤气、

挥发通量、室内外气体）中 VOCs浓度的摄入量以及风险计算公式，因此，本导

则在制定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时，直接引用 US EPA 及各州基于不同环境介质中

VOCs浓度的风险评估模型。

3.10 土壤气风险筛选值

作为VOCs污染场地调查与风险管理技术标准体系中的支撑性文件，US EPA

及 22个州均已颁布土壤气筛选值。由于 VOCs自污染源迁移至室内往往需要依

次经历非饱和带的迁移-穿越建筑底板-在室内空气中混合三个过程，具体如所图

11示。

图 11 VOCs蒸气入侵概念模型

基于图 11的概念模型在土壤气筛选值的制定过程中，US EPA及各州的基本

思路是首先确定建筑物室内空气中 VOCs的最大可接受浓度，之后将确定的室内

空气最大允许浓度乘以一个衰减系数α（该衰减系数表征了 VOCs自污染源迁移

至室内过程中非饱和带土壤和建筑底板对其产生的衰减效应）以求得最终土壤气

筛选值，其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MIASGS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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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GSL 为呼吸暴露途径下土壤气风险筛选值，μg/m3；MIA 为可接受风险

水平或危害商条件下室内空气中 VOCs的最大允许浓度，μg/m3；α为衰减系数，

无量纲；

对于室内空气中 VOCs最高允许浓度的确定，US EPA与各州以及各州之间

均有一定的差异，其中，US EPA是根据建筑内受体的暴露特性，结合污染物的

毒性参数采用剂量-效应模型推导可接受风险水平及危害商条件下室内空气中

VOCs的最大允许浓度。部分州除采用 US EPA的方式进行理论计算外，还考虑

了相应污染物方法检出限及其室内背景浓度，如新泽西将方法 TO-15报告限（2

μg/m3）作为该州苯最终的室内允许浓度，曼彻斯特将该州 1999-2006 年获取的

超过 1500个室内空气苯监测数据的 50%分位数作为室内允许浓度，新罕布什尔、

密歇根州将室内苯浓度统计结果的 75%分位数(3.3μg/m3)作为室内允许浓度。

对于衰减系数的确定，US EPA及大部分州均基于经验的统计数据。截至 2008

年，US EPA对 41个 VOCs蒸气入侵场地中的 913座建筑同时进行了室内空气及

建筑底板下不同深度土壤气测试，获取了 2989对不同深度土壤气与建筑物室内

空气中对应污染物浓度监测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了 VOCs室内空气浓度与

建筑底板下不同深度土壤气中对应 VOCs浓度的比值（即衰减系数）并建立了相

应的数据库（Vapor Intrusion databas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attenuation factors,

2008）。因此，在制定土壤气筛选值过程中，US EPA及大部分州均直接从这个数

据库中选取α不同的统计量作为其推导土壤气筛选值过程中的衰减系数。例如，

出于保守考虑，US EPA将 1.0×10-1作为衰减系数进行浅层土壤气中污染物初步

筛选值的推导(Primary Screening Level)。华盛顿、阿拉斯加以及威斯康辛州与

US EPA一致，均取 1.0×10-1。曼彻斯特将 80%分位数(1.5×10-2)作为衰减系数，

新泽西、密歇根及新罕布什尔将 82%分位数(2.0×10-2)作为衰减系数，而弗吉尼亚

州将衰减系数由 2004年确定的 1.0×10-1更新为现在的 3.0×10-2，对应 85%分位数。

与 US EPA及以上各州不同，加州在确定土壤气衰减系数的过程中，除针对已有

居住及商业建筑采用 US EPA等的经验系数法外，其余情景均采用 J&E模型并结

合该州建筑物典型构造进行理论推导，最后将计算的 16种 VOCs的衰减系数进

行平均作为最终相应情形下的衰减系数。康乃狄克州与加州类似，主要根据该州

的水文地质参数、建筑参数及受体暴露参数，采用 J&E 模型对衰减系数进行理

论计算获取。

由于我国截至目前还未像 US EPA那样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因此本导则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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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土壤气筛选值过程中，衰减系数的确定主要参考加州的做法，根据北京地区土

壤特性及建筑物特性，采用 J&E 模型进行理论推导，推导过程中所使用参数的

取值均参考北京市污染土壤筛选值制定过程中的取值。同时，由于北京市关于室

内外空气中 VOCs 浓度背景值缺乏，因此，在土壤气筛选值制定过程中，室内

VOCs最高允许浓度主要结合北京地区受体的暴露特性采用剂量-效应模型推导，

关注污染物依据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中列出的 VOCs确定，其中

致癌性污染物的可接受风险水平设为 1×10-6，非致癌性污染物的可接受危害商参

照北京市土壤筛选值的做法，将设置为 0.2。推导结果如表 7和表 8所示。其中，

浅层土壤气指土壤气监测点紧邻现有建筑物室内底板或未来建筑物的设计底板，

深层土壤气指土壤气采样点距离建筑底板的距离不小于 2m，且这 2m内的非饱

和土壤为清洁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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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居住情形土壤气筛选值推导结果(μg/m3)

污染物
本导则

EPA 康乃

迪克

阿拉斯加 曼彻

斯特
夏威夷

新罕

布什尔
新泽西洲

密歇根
加州

威斯康辛 华盛顿

深层 浅层 浅层 深层 浅层 深层 浅层 深层 浅层 深层

苯 1407 1242 3 2492 31 310 160 310 170 16 160 1600 36 31 310 3 32

四氯化碳 2064 1821 / 378 16 160 38 410 20 31 230 2300 25 16 160 2 17

氯苯 36117 31869 520 28082 520 5200 160 10000 500 2600 3700 37000 / 520 5200 / /

氯仿 404 356 1 381 11 110 130 110 10 24 560 5600 / 11 110 1 11

二溴氯甲烷 1825 1610 1 NA 10 100 7 100 43 55 550 / / / 0.05 0.5

1,1-二氯乙烷 7179 8136 15 56670 5200 52000 56 1500 80 76 26000 260000 / 5200 52000 / /

1,2-二氯乙烷 357 315 1 53 9 94 6 94 10 20 52 520 50 9 94 1 10

1,1-二氯乙烯 117097 103323 2100 7533 5 49 56 42000 2000 10000 10000 100000 / 5 49 / /

1,2-二氯乙烯（顺式） 25110 22156 / 13480 370 3700 56 1500 / 1800 18000 15900 370 3700 / /

1,2-二氯乙烯（反式） 149055 131522 630 28150 630 6300 56 13000 600 3100 3700 37000 31900 630 6300 / /

1,2-二氯丙烷 1201 1060 2 97 13 130 8 240 10 23 210 2100 / 13 130 / /

乙苯 5152 4546 10 40380 220 2200 520 970 100 49 4400 44000 / 220 2200 / /

二溴乙烯 74 65 / 4 140 1400 1 / 2 / 2 23 / / 0.1 1

苯乙烯 743421 655975 10000 39612 / 98 210000 10000 52000 2400 24000 / 10400 104000 44 440

1,1,2,2-四氯乙烷 2064 1821 0 8 4 42 3 42 4 34 23 230 / 4 42 0.4 4

四氯乙烯 29222 25784 94 3797 41 410 98 410 400 470 1300 13000 180 41 410 4 42

甲苯 3030600 2674134 / 158277 52100 521000 3800 1000 50000 260000 / / 135000 52100 521000 / /

1,1,1-三氯乙烷 3380222 2982623 52000 381980 22900 229000 210 1000 50000 260000 52000 520000 991000 22900 229000 / /

1,1,2-三氯乙烷 762 673 2 1692 15 150 11 42 2 27 85 850 / 15 150 2 16

三氯乙烯 1334 1177 4 752 2 22 28 1200 20 27 100 1000 528 2 22 1 10

氯乙烯 2071 1828 / 105 8 81 19 550 20 13 54 540 13 8 81 3 28

二甲苯 71254 62873 1000 165009 1000 10000 1400 21000 1000 5200 5200 52000 951000 1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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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溴二氯甲烷 876 773 1 25 14 140 9 66 / 34 75 750 // 14 140 0.03 0.3

二氯甲烷 313218 276378 42 2492 520 5200 770 5200 / 4800 2900 29000 / 520 520 53 530

1,2,3-三氯丙烷 223 197 3 / 0.1 1 / 28 / / / / /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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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工商业情形土壤气筛选值推导结果(μg/m3)

污染物
本导则

EPA 康乃

狄克

阿拉斯加州 曼彻

斯特
夏威夷

新罕

布什尔
新泽西

密歇根
加州

威士康欣 华盛顿

深层 浅层 浅层 深层 浅层 深层 浅层 深层 浅层 深

层
苯 4472 3946 31 4473 160 1600 770 1000 170 79 550 5500 122 160 1600 32 320

四氯化碳 6559 5788 755 82 820 130 1400 100 100 760 7600 85 82 820 17 170

氯苯 146013 128837 5200 276221 2200 22000 1300 29000 2200 11000 15000 150000 / 2200 22000 / /

氯仿 1283 1132 11 684 53 530 210 360 30 27 1900 19000 / 53 530 11 110
二溴氯甲烷 5800 5117 9 NA 51 510 34 340 / 43 190 1900 / / / 0.5 5

1,1-二氯乙烷 22816 25857 150 607178 21900 219000 31000 5100 380 380 110000 1100000 / 21900 219000 / /

1,2-二氯乙烷 1135 1002 9 445 47 470 31 310 20 24 180 1800 167 47 470 10 96
1,1-二氯乙烯 473391 417705 21000 27754 25 250 13000 120000 8800 44000 44000 440000 / 25 250 / /
1,2-二氯乙烯（顺） 101514 89572 / 138769 1500 15000 2200 4100 / / 7400 74000 44400 1500 15000 / /

1,2-二氯乙烯（反） 602601 531714 6300 277538 2600 26000 4300 35000 2600 13000 15000 150000 88700 2600 26000 / /

1,2-二氯丙烷 3817 3368 24 601 63 630 42 820 60 61 880 8800 / 63 630 / /

乙苯 16372 14446 97 403799 1100 11000 62000 3300 250 250 15000 150000 / 1100 11000 / /

二溴乙烯 236 208 / 53 680 6800 3 / 2 / 8 76 / / / 1 11

苯乙烯 3005513 2651960 100000 404634 / / 1400 580000 40000 220000 8000 80000 / 43800 438000 440 440
0

1,1,2,2-四氯乙烷 6559 5788 4 192 21 210 14 140 10 34 79 790 / 21 210 4 43

四氯乙烯 118137 104240 940 6781 210 2100 290 1400 1800 2400 8800 8800 603 210 2100 42 420

甲苯 1225196
6

10810741 / 678331 219000 219000 310000 1500 200000 1100000 / / 378000 219000 2190000 / /

1,1,1-三氯乙烷 1366551
3

12057989 520000 709391 96400 964000 320000 1500 200000 1100000 220000 220000 2790000 96400 964000 / /

1,1,2-三氯乙烷 2422 2138 15 16916 77 770 50 120 10 38 280 2800 / 77 770 16 160

三氯乙烯 5393 4759 43 1397 11 110 130 4100 90 150 440 4400 1770 11 110 10 100

氯乙烯 6582 5808 / 2556 11 110 91 1900 140 140 1000 10000 45 11 110 28 280

二甲苯 288067 254181 1000 694773 4400 44000 6200 58000 4400 22000 22000 220000 2653000 4400 44000 / /

一溴二氯甲烷 2784 2456 7 636 69 690 46 220 / 34 250 2500 / 69 690 0.3 3

二氯甲烷 1266247 1117298 420 / 2600 26000 37000 17000 / 61000 9700 97000 / 2600 26000 530 530
0

1,2,3-三氯丙烷 901 795 31 / 1 6 95 / / / / /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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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地下水风险筛选值

针对某些仅地下水受到 VOCs污染，且蒸气呼吸为主要的暴露途径时，US

EPA及 22个州已颁布了呼吸暴露途径下地下水的筛选值。其推导地下水蒸气暴

露途径下筛选值的方法与推导土壤气筛选值类似，即首先确定可接受风险水平或

危害商条件下室内 VOCs的最高允许浓度，之后除以衰减因子并进行单位换算推

导出地下水筛选值，推导公式如式(3)所示。

1000


H
MIAGWSLVI 

(3)

式中，GWSLVI为呼吸暴露途径下地下水风险筛选值，μg/L；MIA 为可接受风险

水平或危害商条件下室内空气中 VOCs的最大允许浓度，μg/m3；α为衰减系数，

无量纲；H 为 VOCs的亨利常数，无量纲；

其中，对于室内空气中 VOCs最高允许浓度的确定，US EPA及各州的做法

与其确定土壤气筛选值过程中室内空气最高允许浓度一致。对于衰减系数的确

定，US EPA及各州也都采用基于经验数据的统计值。US EPA及阿拉斯加等 11

个州的α取值为 0.001，印第安纳州根据非饱和带土壤类型及地下水埋深，α取值

为 0.00012~0.0011之间不等。新泽西州对于地下水筛选值过程中α的确定，主要

是采用 J&E模型进行理论计算。

本导则在制定 VOCs蒸气入侵暴露情形下地下水筛选值主要采用 US EAP的

做法，其衰减系数取值为 0.001。同时，将理论计算的筛选值与相应的地下水水

质标准或饮用水水质标准进行比较，取两者较大值作为最终的筛选值。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地下水筛选值(μg/L)

污染物 水质标准
居住 工商业

计算值 最终值 计算值 最终值

苯 10 1.3 10 2.5 10
四氯化碳 2 0.3 2 0.7 2
氯苯 300 48.6 300 120 300
氯仿 60 0.7 60 1.3 60
二溴氯甲烷 100 2.9 100 5.5 100
1,1-二氯乙烷 50 6.3 50 12.2 50
1,2-二氯乙烷 30 1.8 30 3.4 30
1,1-二氯乙烯 30 23.6 30 58 58
1,2-二氯乙烯（顺式） 70 26.0 70 64.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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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氯乙烯（反式） 100 148.5 148.5 366 366
1,2-二氯丙烷 1 1.9 1.9 4 4
乙苯 300 2.9 300 5.6 300
二溴乙烯 0.05 0.1 0.1 0.2 0.2
苯乙烯 20 1150 1150 2829 2829
1,1,2,2-四氯乙烷 1 2.0 2.0 4.0 4.0
四氯乙烯 40 7.0 40 17.2 40
甲苯 700 2340 2340 5758 5758
1,1,1-三氯乙烷 2000 902.4 2000 2221 2221
1,1,2-三氯乙烷 3 5 5 9 9
三氯乙烯 70 0.6 70 1.6 70
氯乙烯 20 0.5 20 0.9 20
二甲苯 500 60 500 148.0 500
一溴二氯甲烷 60 0.7 60 1.3 60
二氯甲烷 20 583 583 1435 1435
1,2,3-三氯丙烷 0.03 4 4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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